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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内容 
供应商将本项目采购内容包括医院（含仙临路院区、黄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手术衣、手术裤、大腹单、中单、治疗巾、大包布、小包布、窗帘等物品的清点、清洗、消毒、熨烫、过水、分类、缝补、烘干、折叠、包装等全部工作并运送到医院接收地点。洗涤污垢包括人体污渍、血渍、食物油渍、尿垢、粪便、药渍等各种污渍。包含供应商负责每天不少于 1 次（含所有节假日）到医院各科室收污衣，送洁衣的整个服务过程。 
2、服务要求 
2.1、服务总则 
2.1.1、所有物件须按本项目的要求进行洗涤、烘干、消毒、烫平、叠好后交回采购单位，中间若有不符合要求的物件，须由供应商承担返工、修改等。 
2.1.2、供应商须对破损的被服、衣物进行缝补。 
2.1.3、供应商须负责装卸和运输工作。 
2.1.4、供应商须负责每天至少 1 次（含所有节假日）到采购单位收取被、服等污脏物件，并送回前次所收取洗涤烘干的被服。 
2.1.5、供应商依照采购单位要求按时按质按量提供洗涤服务。 
2.1.6、供应商负责洗涤的员工均受过专业洗涤培训，能够熟悉的做好本职工作，操作熟练，按洗涤流程及标准进行洗涤；杜绝交叉感染。 
2.1.7、按照有关《劳动法》规定，供应商需严格遵守招工用工制度，若因招工用工问题造成的各种不良后果由供应商负责。员工的劳动安全保险及社保费用由供应商负责，一切安全责任及因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做好员工的职业防护工作，配备相应的劳保用品及工具，若因供应商未落实职业防护要求造成员工工作中的各种不良后果，由供应商负责。 
2.2、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 
2.2.1、配送要求 
2.2.1.1、负责脏被服和净被服的配送，在进行配送时，供应商工作人员应与采购人衣物中转处工作人员根据现场发出和送回的被服品类、品种、数量当面清点，经核对无误后，在洗衣单上双方确认签名，洗衣单各执一份。 
2.2.1.2、每天至少 1 次到采购人处收取污被服并交回前次已清洗干净的所有被服。
2.2.1.3、在送回净被服时，须根据被服上的标志分类装入净衣袋中进行配送。 
2.2.2、洁净度（洗涤质量）要求： 
2.2.2.1、衣物清洗需严格符合国家标准，须确保所有经洗涤及消毒后的被服无异味、臭味、污渍、血渍、破损、白色布草洁白度良好无发灰发黄等现象。工作服、被套、床单、熨烫平整，舒展，无异味，无异物，无破损的同时,还需符合医院布草洗涤行业标准,洗涤物洁净鲜亮,做到清洗还原后与布料原色基本保持一致，洁净度符合医院织物洗涤行业标准或达到市级或以上卫生防疫部门规定的行业相关洗涤标准。 
2.2.2.2、在洗涤时使用的洗消剂须符合国家标准。 
2.2.2.3、若因供应商的缘故导致被服洗涤质量达不到本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应负责免费返工,同时将被服类型、数量填写复洗单，复洗单须经双方确认签名后，于次日送净被服时送回。 
2.2.3、人员、车辆、设备及环境要求: 
2.2.3.1、须配备负责洗涤工作管理的专职人员,并负责医院洗涤用品的收发配送工作。
2.2.3.2、为本项目投入至少一辆服务运输车辆。 
2.2.3.3、应配置满足本项目洗涤要求的设备，相关的设备应具有洗涤功能多样、程序合理、使用安全，对被服损伤小的特点。 
2.2.3.4、工作人员应经岗前培训,进行有关消毒隔离知识的学习，并定期培训。
2.2.3.5、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注意个人卫生,上班时衣帽整洁,不戴首饰,接触污物后,摘手套后及时使用(皂液)和流动水洗手。 
2.2.3.6、进行烘干、压熨、折叠、发放等过程中,应保持手卫生清洁,患痢疾、伤寒、肺结核、肠道传染病及脓性或滲出性皮肤病者不应从事直接与洗涤物品接触的工作。 
2.2.3.7、洗衣房周围环境清洁,无污染源。 
2.2.3.8、洗衣房内注意通风换气,各工作间保持清洁整齐,每周大扫除一次,污染区的地面、物表面每日2次使用500mg/L的含氯消毒剂擦拭,拖擦,每日下午下班前用紫外线照射消毒60分钟，并作好记录妥善保存。清洁区与污染区扫地、抹布、拖把必须分区使用,标示清楚,用后及时清洁与消毒。 
2.2.4、工作流程 
2.2.4.1、流程合理,人流、物流,洁、污分开。物流由洗涤区→烘干熨烫区→清洁衣物存放区,由污到洁,不得逆流。
2.2.4.2、收集、运送要求
2.2.4.3、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收集污物,避免在病房清点,清点时戴口罩、手套、帽子、穿隔离衣。专车、专线运输。运送车辆洁污分开,表示明显。布草在出医院之前就要进行分拣、严格按照感染与非感染病人的布草、医生与病人的布草、小孩与成人的布草、新生儿的布草等采取分别分类隔离包装，灭菌处理。清洁被服、不能和污物被服、敷料用同一车辆同时运输。传染病人被服、數料或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被服、敷料要用双层黄袋密闭包扎,单独标记,当面交接,封闭运运输。 清洁车辆随时保持清洁,污物车辆用后及时进行清洁与消毒,消毒用500mgL含氯消毒液擦拭,作用30分钟,做好登记。 
2.2.5、管理要求 
2.2.5.1、对于正常磨损且磨损率大于60%或以上的布草或无法缝补的布草,应填写布草报废单随实物交采购人衣物负责人核实后作报废处理。如若因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布草损坏的,供应商须按损坏的品种、数量和购置成本,详细计算后,向采购人作出赔偿。 
2.2.5.2、如因供应商的原因导致采购人的被服丢失的,供应商须按丢失的品种、数量和购置成本计算向采购人作出赔偿。 
2.2.5.3、供应商在本项目执行期内,应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停水、停电、停气、设 备等方面因素影响,并做好应急预案,若因上述原因导致不能及时履行的,采购人有权送外单位洗涤,其费用由供应商支付,采购人有权追究供应商的相关责任。 
2.2.5.4、供应商须配合采购人不定期到洗涤现场进行监督和检查。 
2.2.5.5、在服务期内,对于采购人各科室针对被服洗涤质量的投诉或意见,供应商应及时作出响应并提出完善的整改措施,如须到现场解决问题的,负责人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的一小时内到达现场。
2.2.5.6、若因供应商的服务质量问题或失误给采购人造成利益损害的,供应商应当予以赔偿。采购人可定期组织供应商到各科室进行布草洗涤质量满意度调查，对各科室提出的问题，供应商应尽快拿出解决措施予以整改到位。
2.2.5.7、在服务期内,如遇到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出现服务能力缺失时,应及时通知采购人以确保采购人能及时作出应对措施。 
2.2.5.8、在服务期内,如遇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及创文巩卫等工作，供应商无条件要按质按量完成采购方的布草洗涤工作，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原则上不再额外支付费用。
2.2.5.9、布类洗涤降低机械破损，布类包装配送前需要检测、发现破损及时缝补，保证布类完整无破洞。
2.2.5.10、洗涤物品清洗后应无污渍、污垢，如有被药水污染，应照价赔偿；混洗时造成污迹未能洗干净需照价赔偿。
3.服务考核及处罚方法 
3.1考核制度
为切实加强我院洗涤服务工作的长效管理工作，充分调动洗涤服务公司及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工作责任感，提高我院洗涤服务工作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现制定我院洗涤服务工作考核办法（试行），通过对现场工作质量的检查，将考核结果和洗涤公司的月服务费用挂钩，当月的考核对应当月的服务费用。具体考核办法如下：
	序号
	考核内容（100分）
	处罚扣分标准
	考核情况
	当月扣分数

	1
	项目负责人
（5分）
	根据是否及时响应采购人的服务需求的次数计分，未及时处理的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2
	员工健康
（5分）
	现场检查发现员工未持证上岗（健康证），每发现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3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10分）
	根据相关工作人员不配合采购人的现场监督检查、不服从指挥和服务态度差的情况，每发生一次投诉扣2分，扣完为止。
	
	

	4
	布草运输管理（10分）
	根据各科室要求，满足当天运输次数，未满足次数的，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5
	被服配送管理（15分）
	1.不依时配送或配送时不服从采购方工作人员指挥的每次扣3分。 2.发生丢失被服情况的，除了按本项目要求进行赔偿外，还须根据发生的次数，每次扣1分，以上2项总分15分，扣完为止。
	
	

	6
	特殊要求
（10分）
	1.洗涤公司未将传染病人的医用被服物品和其他卫生防疫部门要求的特殊医用被服物品按相关规定完成初步消毒后分类洗涤，每次扣1分。2. 洗涤公司及时应对突发应急情况能力未及时调度安排，每次扣2分，以上2项目共10分，扣完为止。
	
	

	7
	
	
	
	

	8
	洗涤质量
（25分）
	1、不符合采购要求，经洗涤后仍有明显污渍，发生复洗情况的，每出现一次不超过当批次数量10%的情况下，扣1分，达到或超过10%的的情况的，扣3分。
2.没有按采购要求，对有修补价值的破损被服未进行修补的，每次扣1分。
3、因洗涤服务质量问题或失误等造成有效投诉的，情况属实每次扣2分并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4、经洗涤后，没有按采购要求对被服进行烫平，有明显褶皱的，每次扣1分。
以上4项总分25分，扣完为止。
	
	

	9
	利益损害
（10分）
	因服务质量问题或失误造成采购人利益损害的，每次扣2分并承担赔偿责任，扣完为止。
	
	

	10
	遵守纪律
（10分）
	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未经允许情况下不得随意出入医护人员办公室，违反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11
	当月总得分
	
	
	

	[bookmark: _Toc83241304]总分（100分）考核结果：优≥95分；良85分-90分；合格80分-85分；不合格＜80分以下。

	监管部门（签字）：                           洗涤公司负责人（签字）：


    3.2考核原则
采购人根据以上内容进行每月考核，考核结果与当月服务费直接挂钩。 
3.2.1、考核总分值为 100 分。在考核中，如得分达 80 分为合格，不足 80 分的则为不合格。 
3.2.2、如供应商在当月考核中，平均分达到90分（含）以上按全额支付月服务费，平均分低于90分（不含），每一分扣罚100元，并要求限期整改；得分为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扣除当月服务费总额的10%；合同期内累计 3 次以上考核不合格或连续2次考核不合格的,采购方有权终止本项目服务合同，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负。
3.2.3、每月的考核结果由采购人在每月终了后的一周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供应商，供应商应对相关的结果进行确认。如供应商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收到通知后的两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并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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